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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工作人員 

主旨： 

醫療機構使用口罩管控源頭指南 

相關資料： 善用口罩 | 戴口罩情況說明書 (PDF) | 所有指導 | 更多語言 

背景 

貼合性好的優質口罩 能有效降低呼吸道感染（包括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而且是綜合策略的重要組

成部分，有助於降低因新冠病毒 (COVID-19) 和其他呼吸道感染而患病、住院和死亡的風險。口罩可在

醫療機構提供 源頭管控 和個人保護。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訊，供加州醫療機構在根據病患人數、設施考慮因素和呼吸道病毒傳播指標制定和實

施各自特定戴口罩管控源頭相關計劃時考慮。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為各機構提供了其他建議，

說明何時應更廣泛地戴口罩管控源頭。地方衛生轄區和其他實體可根據當地情況實施超出本全州指導的

額外要求。 

用人單位須遵守 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處 (Cal/OSHA) 非緊急情況條例，或某些工作場所須遵守 加州職業

安全與健康處 (Cal/OSHA) 氣溶膠傳播疾病 (ATD) 標準 (PDF)，並應查閱這些條例了解其他適用要求。 

http://www.cdph.ca.gov/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et-the-Most-out-of-Masking.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Translations/Use-of-Face-Coverings-Fact-Sheets--en.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Guidance.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COVID19MultilingualDocuments.aspx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cience/science-briefs/masking-science-sars-cov2.html
https://blogs.cdc.gov/niosh-science-blog/2020/09/08/source-contro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infection-control-recommendations.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Non_Emergency_Regulations/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Guide.pdf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Guide.pdf


醫療機構在評估當地情況自定計劃以建議或要求戴口罩管控源頭的考慮因素 

 

戴口罩管控源頭 涉及使用貼合性好的口罩或呼吸器遮蓋口鼻，防止呼吸、說話、打噴嚏或咳嗽時傳播

呼吸道分泌物。醫事人員使用口罩在醫療機構管控呼吸道感染源頭有兩個目的： 

1. 保護病患或住民：防止醫事人員感染病患或住民，尤其是無法戴口罩自保或感染重症或死亡風險

高的病患或住民。 

2. 保護同仁：防止醫事人員在不戴呼吸器時感染其他醫事人員。 

在制定有關醫事人員戴口罩管控源頭的計劃時，醫療機構應考慮的當地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 病患/住民對新冠病毒 (COVID-19)、流感和其他呼吸道感染的脆弱性. 

• 如有多名工作人員因感染新冠病毒 (COVID-19)、流感或其他呼吸道感染而生病，維持人員配備

標準的能力. 

• 呼吸道感染的當地傳播和 新冠病毒 (COVID-19) 入院人數。 

• 新病毒、變異株或毒株對現有免疫保護的影響。 

多份報告都有描述，戴口罩管控源頭時，能暫時減少醫護相關呼吸道感染 [1][2]。一些感染控制專家提

倡，要求所有醫事人員接觸病患時都將戴口罩作為標準預防措施 [3][4]。 

為促進病患/住民安全並防止醫護相關呼吸道感染傳播，醫療機構可考慮要求醫事人員在某些活動或時

間戴口罩管控源頭。 

這些可包括以下醫事人員戴口罩要求： 

• 在所有病患/住民互動期間。 

• 在機構和病患/住民群體內某些地方，例如，機構中高風險病患或住民居住區。 

• 在季節性活躍期間或加強針對新冠病毒 (COVID-19) 和其他呼吸道感染（如流感）的社區措施 

期間。 

• 如果發生爆發或機構內傳播、病患/住民或醫事人員呼吸道感染人數增加或工作人員缺勤率升

高，醫療機構可考慮將源頭管控和保護級別從外科口罩升級到經過貼合性測試的 N95 呼吸器。 

醫事人員接觸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者後戴口罩管控源頭 

加州公共衛生廳 (CDPH) 繼續建議，如果 接觸過 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者並在接觸後檢測期間工

作，醫療機構應要求醫事人員在醫療機構期間始終戴 N95 呼吸器管控源頭，直到在第 5 天或之後檢測

結果為陰性。 

此外，如有疑似或確診呼吸道感染，所有醫事人員都應待在家裡，生病時不應照顧病患。如果醫事人員

有疑似或確診呼吸道感染但必須繼續工作，可要求戴口罩管控源頭。  

醫事人員戴口罩管控源頭和疫苗接種要求 

在要求所有醫事人員在病患/住民照護區或互動期間戴口罩管控源頭的轄區或機構，針對未接種/未完全

接種疫苗醫事人員的額外要求可能適用於全機構，包括非病患/住民照護區。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infection-control-recommendations.html#source-control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nCoV2019.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afl-21-08.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uidance-on-Isolation-and-Quarantine-for-COVID-19-Contact-Tracing.aspx


訪客戴口罩管控源頭 

根據相同的當地情況（例如，呼吸道病毒社區傳播情況、突現變異株和帶病工作人數），醫療機構可考

慮對訪客實施上述醫事人員戴口罩管控源頭政策。  

• 一般來說，如果訪客有呼吸道感染或其他傳染病症狀，或在過去 10 天內與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則應要求推遲探視。 

o 如果必須探視（如臨終），且訪客有呼吸道症狀或感染，或在過去 10 天內與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則應要求戴口罩。 

• 如果專業護理機構之類的機構選擇對訪客實施戴口罩政策，訪客拒絕戴口罩時不得拒絕 探視 

(PDF) [5]。 

• 在這種情況下，機構應提供替代方案，例如，在指定地方和/或遠離其他病患的戶外探視。 

管控源頭要求戴外科口罩時自願使用呼吸器 

管控源頭要求戴外科口罩時，自願使用 呼吸器 可提供更好的源頭管控和保護，但並不取代 加州職業安

全與健康處 (Cal/OSHA) 新冠病毒 (COVID-19) 非緊急情況條例 或 氣溶膠傳播疾病 (ATD) 標準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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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wnloads.cms.gov/medicare/your_resident_rights_and_protections_section.pdf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topics/respirators/disp_part/respsourceTypes.html#:~:text=FFRs%20are%20disposable%20respirators%20that%20cover%20the%20nose%20and%20mouth.&text=EHMRs%20are%20reusable%20respirators%20and%20cover%20the%20nose%20and%20mouth.&text=Elastomeric%20full%20facepiece%20respirators%20are%2cnose%2c%20mouth%2c%20and%20eyes.&text=PAPRs%20are%20reusable%20and%20often%2cnose%2c%20mouth%2c%20and%20eyes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Non_Emergency_Regulations/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Non_Emergency_Regulations/
https://www.dir.ca.gov/dosh/dosh_publications/ATD-Guide.pdf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652146/#:~:text=After%20implementing%20a%20coronavirus%20disease%2c19%20period%20%28IRR%2c%200.322%3b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652146/#:~:text=After%20implementing%20a%20coronavirus%20disease%2c19%20period%20%28IRR%2c%200.322%3b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17716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17716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76263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762631/
https://www.acpjournals.org/doi/10.7326/M23-1190
https://www.cms.gov/nursing-homes/patients-caregivers/residents-rights-quality-care
https://downloads.cms.gov/medicare/Your_Resident_Rights_and_Protections_se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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